
体育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关键支点。记者6月16日从重庆

市教育委员会获悉，《重庆市促进学生

体质强健十条措施》日前正式印发，明

确中小学须确保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

不少于2小时，通过打造“出汗的体育

课”，引导学生“动起来、跑起来、跳

起来”。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促进学生体质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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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消费者通过网络电商平台购入12瓶

茅台酒，鉴定为假货后主张十倍赔偿，法院

为何仅支持部分诉求？惩罚性赔偿的合理

边界在哪里？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涉假茅台酒的信息网络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

买了12瓶茅台酒
要求假一赔十

2023年6月23日至6月24日，张先

生在李某开设的网店中，以下单6次、每单

2瓶的方式，购买了12瓶茅台酒，支付货

款合计19927.37元（平台优惠后）。

张先生在下单前曾多次向该客服询问

“假一赔十吧？”“是黑店吗？”“收到货后我

会全部送茅台公司鉴定！是假酒我会起诉

你假一赔十……”

同年6月25日，张先生收到案涉12瓶

茅台酒。7月1日，张先生向该网店的客服

发送“到茅台公司鉴定了，全是假冒茅台

酒！怎么处理？”并提交售后申请。

同年7月13日，茅台酒品牌方“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鉴定书，认定张

先生在李某处购买的12瓶茅台酒均为假

冒茅台酒。

李某将货款全额退回给张先生。随

后，张先生诉至法院，以李某销售的茅台酒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其主张价款

十倍赔偿，共计199273.70元。

法院判决
其中一半超出正常需要

长宁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委

托具有鉴定资质的品牌方对案涉茅台酒进

行鉴定，结果为“送辨（鉴）产品与我公司出

厂产品外包装特征不相符，非我公司生产

（包装）”。上述事实证明，被告李某销售的

案涉商品系假冒茅台酒，被告李某在没有

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为案涉茅台

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等规定，被告李某明知销售的涉案商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继续销售，应当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官在审理中注意到，原告在本案中

先后购买了12瓶案涉茅台酒，超出个人或

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从既打击食品安全

问题又规制高额索赔牟利，平衡保护消费

者及经营者利益的角度出发，长宁法院酌

定原告购买的6瓶茅台酒符合其个人或家

庭生活消费需要，对该部分商品适用十倍

惩罚性赔偿，即99636.85元。

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张先生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法官说法】
2024年8月22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

将支持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条件统

一到“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这一标准之下。

本案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抽象规则运

用到高价商品的具象化场景中。

对高价食药品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首

先是消费习惯匹配性。高价食药品（如茅

台酒）的消费通常具有低频率、高成本的

特点。若消费者在短期内分批大量下单，

明显违背消费者对高价食药品的审慎购

买习惯，难以支持全部价款的十倍惩罚性

赔偿。

其次，购买目的合理性。以本案茅台

酒为例，自用、收藏、馈赠、商务宴请等用途

均需与实际消费场景匹配，本案原告声称

购买12瓶茅台酒系为了商务宴请需要和

自己饮用，但未提供具体用途证据；其收到

货后统一送检的行为，进一步凸显其索赔

意图。故生效判决酌定6瓶茅台酒符合其

个人或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并对该6瓶茅

台酒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

此外，高价食药品一般具备较高的稀

缺性和经济价值，其保质期或保存条件也

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普通消费者通常

不会一次性大量囤积。若购买数量明显超

出个人正常消耗速度，且在购买前未与商

家沟通特殊储存条件，如购买大量高价人

参，已明显超出家庭正常食用需要，且未与

商家确认特殊储存需求，则难以认定其购

买行为具备合理性。

《人民法院报》康嘉倩

用工实践中，用人单位通常要求求职

者入职时提供前单位的离职证明并配合进

行背景调查，以确定求职者的劳动关系状

态，增进对其工作能力、诚信状况等方面的

了解，规避劳动用工风险。如果公司发出

offer后，劳动者既未提供离职证明，又不

配合背景调查，公司是否能取消录用？近

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

起案件。

2023年9月20日，杨某通过了某科技

公司面试并收到录用通知书，其中写明报

到时需携带前用人单位离职证明等相关材

料。杨某此时尚未离职，但并未告知某科

技公司，只称自己无离职证明。经协商，公

司要求杨某提供曾就职公司的联系电话用

于背景调查，通过后即可入职。

随后，杨某提供了未在其简历上提及

的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座机电话，某科技公

司反馈该电话打不通，并要求杨某提供简

历上三段工作经历的就职公司的联系方

式。杨某表示其离职后去读研，无法找到

之前公司及同事的电话。双方通过微信反

复沟通，某科技公司多次要求杨某补充信

息，但杨某始终未提供之前就职的任何一

家公司的有效联系方式。

2023年10月1日，杨某询问某科技公

司自己国庆假期后是否可以入职，公司人

事专员回复称没有走背景调查流程，无法

签订劳动合同。

杨某认为，某科技公司未明确告知背景

调查情况会影响入职，自己同时还拒绝了其

他公司的offer，某科技公司取消录用的行为

给其造成机会成本的损失，违反诚信原则、构

成缔约过失，要求公司赔偿损失1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公司录用通知

书上明确要求入职时提交离职证明，目的

在于保证劳动者入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不

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避免用工风险。杨某

在求职时未告知公司其仍处于在职状态，

没有规定劳动者在离职后才可以继续求

职，但杨某在收到录用通知并决定入职后，

应当立即与前用人单位办理离职手续，而

杨某仅告知某科技公司无法提供离职证

明，并未立即办理离职，因此，无法提供离

职证明的责任在于原告杨某。

其次，在无离职证明的情况下，某科技

公司提供了背景调查的替代方案，要求提

供之前就职公司的联系方式。杨某理应知

道背景调查之于入职的重要性，但未提供

任何有效联系方式，因此，背景调查无法完

成的责任亦在于原告杨某。

法院认为，综上所述，杨某在与其他单

位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向被告某

科技公司求职，被录用后既未披露劳动关系

状态，亦未配合背景调查，无法满足某科技

公司的入职条件。杨某入职失败的原因在

于其自身，某科技公司并未违反诚信原则。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

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

生效。

【法官说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有

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

情况，劳动者应如实说明。本案通过裁判，

明晰了“违背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缔约阶

段的认定标准，维护用人单位依法审查的权

利，向劳动者传递“诚信求职”的信号。

用人单位招聘时，通常会要求劳动者

提供前单位的离职证明、配合进行背景调

查，以确认劳动者可以合法入职，提高招聘

质量和效率。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应当履

行诚实守信的义务，如实告知劳动关系状

态、工作经历等重要信息，尊重新单位的招

聘程序和要求，避免因隐瞒真实情况、拖延

离职手续等引发法律风险，导致权益受损。

网购12瓶茅台全是假 该不该假一赔十
法院：6瓶茅台酒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

求职者不配合背调无法入职要求赔偿
法院：被告未违反诚信原则，驳回起诉

《福州晚报》 林春长 蒋成坚 胡丽丽

大股东正在服刑，公司是否应

解散？股东个人因素对公司命运有

何影响？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公司解散纠

纷。

A公司于 2021 年 8月登记设

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营业期

限至2051年8月。公司股权结构为

王某持股60%，李某持股40%。其

中，王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

代表人、经理，李某担任公司监

事，二人均未实际出资。2023年，

王某在另案中被判处刑罚。李某请

求判令解散A公司。

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

成立后曾于2021年8月至2023年4

月租赁固定场地进行经营。李某主

张A公司从未开展经营，无事实依

据，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李某、王某陈述，二人

均未曾通知过对方召开股东会。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A公司存在

经营困难的情形。王某虽然正在

服刑，但还有召开股东会并参与

公司决策的可能。从股东利益来

看，李某、王某均未实际出资，A

公司对外无债务，不存在公司继

续经营会造成股东利益重大损失

的情形；从其他救济途径来看，

虽李某、王某对注销公司未达成

一致意见，但双方均表示愿意受

让对方股权，由此无法否认双方

可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救

济。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李某请

求解散A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股东在服刑期间仍

存在召开股东会并产生有效股东会

决议的可能。股东可通过公司章程

提前设计矛盾化解机制（如股权回

购、表决权托管等），通过章程自治

实现股东权益保护与公司存续的平

衡。

大股东服刑，
另一股东请求解散公司

法院：公司尚可救济，驳回


